
皖教秘〔2024〕79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遴选首批省级中小学

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、示范校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

转型，构建新时代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，巩固我省智慧学校建设

应用成效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智慧学校有关工作部署，我厅

将组织遴选一批省级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、示范校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遵循教育规律，坚持“应用为王、服务至上、示范引领、安全运

行”的工作思路，通过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、示范校遴选，

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模式变革，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，塑

造教育发展新优势，构建数字教育新形态，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

育提供有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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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在全省范围内遴选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 10个、示范

校 100所。旨在发掘各地推进中小学智慧学校建设应用过程中，

在基础环境提升、人才队伍建设、智慧教学创新、智慧学习普及、

智慧管理赋能、智慧生活实践、智慧文化拓展等方面构建的具有

鲜明特色、显著成效和示范引领的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，为全面

深化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，进而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新

的工作思路和解决方案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各设区市示范区申报数量不超过 2个，示范校申报数量不超

过 10所（宿松县、广德市分别纳入安庆市、宣城市统一申报，

各市申报乡村学校不少于 2所）。

（一）示范区

申报示范区的主体是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且应当

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工作机制健全。申报单位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智慧教育发

展，成立领导小组，强化统筹谋划、整体实施和引领推广，建有

完善的工作机制和配套措施，推进区域内中小学智慧学校建设应

用。

2.基础条件良好。申报单位所辖区域应具备良好的信息化基

础条件、教育资源及师资力量，以满足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的需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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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创新举措突出。申报单位在推进中小学智慧学校建设应用

过程中，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、优化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敢于创

新，勇于实践。

4.应用成效显著。申报单位中小学智慧学校建设应用取得较

好的成效，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。

5.近三年未发生重特大网络安全事件。（详见附件 1）

（二）示范校

申报示范校的主体主要是普通中小学，且应当具备以下条

件：

1.工作机制健全。申报学校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智慧教育发

展，亲自部署推进智慧学校建设应用，并建有完善的工作机制和

配套措施。

2.基础条件良好。申报学校应具备良好的信息化基础条件、

教育资源及师资力量，以满足智慧教育应用的需求。

3.创新举措突出。申报学校在推进智慧学校建设应用过程中

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、优化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，敢于创新，勇

于实践。

4. 应用成效显著。申报学校智慧学校建设应用方面取得成

效，形成具有学校特色智慧教育模式，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，具

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。

5.近三年未发生重特大网络安全事件。（详见附件 2）

四、遴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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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主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根据申报要求自主

申报，如实填写申报书（附件 3、附件 4）并逐级提交至市级教

育行政部门。

（二）市级初评。各市对申报材料组织开展初评，并按照分

配指标和遴选要求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（附件 5）。

（三）省级评选。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市级推荐的单位，

综合考虑城乡等因素进行评选，根据需要开展实地考察、现场答

辩等，评选出示范区、示范校。

（四）认定授牌。对通过省级评选的地区和学校，由省教育

厅发文认定授牌。

（五）成果运用。将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、示范校有

关工作纳入全省基础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监测体系，并作为教育

信息化相关评优评先、遴选推荐及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。对认定

为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的县（市、区）和示范校的学校，

省教育厅将在下达奖补经费时作为考核因素给予适当奖补。对成

效特别明显、特色十分鲜明的县（市、区）和学校，将推荐参与

创建国家级有关示范区、示范校，并在全国宣传推广其成功经验

和特色成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可结合本次遴选要求，遴选市级示范

区、示范校。

2.申请单位须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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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严密核查，严格把关。对于涉及个

人隐私和敏感信息的材料，应该加强保密措施，确保信息安全。

3.各地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组织申报、审核遴选等工作。

实行“谁受理、谁负责、谁签字”的管理责任制，确保申报材料

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，直接取消遴选资格，

不符合申报条件或材料不完整的申报单位不予受理推荐。请各市

教育行政部门于 6月 20日前，将示范区、示范校推荐表及申报

书盖章扫描件报送至省教育厅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万玉龙 项文 联系电话：0551-62829135

邮 箱：95414271@qq.com

附件：1.安徽省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遴选要求

2.安徽省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校遴选要求

3.安徽省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申报书

4.安徽省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校申报书

5.安徽省中小学智慧学校应用示范区、示范校推荐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4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